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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劳人仲案〔2024〕4231 号

申请人：梁小兰，女，汉族，1979 年 11 月 6日出生，住址：

广东省遂溪县。

第一被申请人：北京筑标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广东分公

司，营业场所：广州市天河区。

负责人：吴丹。

第二被申请人：北京筑标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北

京市朝阳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高秀忠。

两被申请人共同委托代理人：万小辉，女，第一被申请人的

员工。

两被申请人共同委托代理人：张正雅，女，第一被申请人的

员工。

案由：劳动报酬、解除劳动合同等争议。

申请人梁小兰诉第一被申请人北京筑标建设工程咨询有限

公司广东分公司、第二被申请人北京筑标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劳动争议一案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，申请人梁小兰、

两被申请人共同委托代理人万小辉、张正雅参加了庭审。本案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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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为：一、要求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

年 10 月 1 日至 2023 年 10月 31 日工资差额 2516.13 元、2023 年

12 月 1日至 2023 年 12 月 18 日工资差额 365.81 元（当庭明确仲

裁请求：两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10 月 1日至 2023 年 10

月 31 日工资差额 2516.13 元、2023 年 12 月 1日至 2023 年 12 月

18 日工资差额 365.81 元）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10

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18 日加班工资 2017.24 元（当庭明确仲

裁请求为：两被申请人支付 2023 年 10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18

日期间平时延迟工作时间的加班共 36小时、2023 年 10 月 7 日、

10 月 8日、12月 9日休息日加班共 3天，合计加班工资 2017.24

元）；三、请求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香港返回广州的高铁费

及乘坐公交的费用 261.48 元（当庭明确仲裁请求为：因 2023 年

12月 8日至 2023年 12月 9日因公司组织团建去香港回程的费用

以及在香港乘坐交通的费用，故要求两被申请人支付香港返回广

州的高铁费及乘坐公交的费用 261.48 元）；四、请求裁决被申请

人向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 13000 元（当庭明

确仲裁请求为：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

金 13000 元）。

本案相关案情

双方无争议事项及本委查明情况：

一、入职时间及入职单位：申请人 2023 年 10 月 7日入职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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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被申请人。申请人没有入职第二被申请人。

二、工作岗位：安装项目经理。

三、劳动合同：申请人与第一被申请人签订劳动合同，劳动

合同约定试用期期间为 2023 年 10 月 7 日至 2024 年 1 月 6日，

申请人没有转正。申请人没有与第二被申请人签订劳动合同。

四、工资标准及支付情况：试用期期间的固定工资为 13000

元/月。工资支付至 2023 年 12月 18 日，离职前的月平均工资为

13000 元/月。

五、工作时间及出勤情况：每天工作 8小时，每周工作 5天，

周六日固定休息。申请人 2023 年 10 月实际出勤 19 天，第一被申

请人提交的考勤记录显示申请人 2023 年 12 月 1日、2023 年 12

月 4 日、2023 年 12 月 5 日、2023 年 12 月 6日、2023 年 12 月 7

日、2023 年 12 月 8 日、2023 年 12 月 11 日、2023 年 12 月 12 日、

2023 年 12 月 13 日、2023 年 12 月 14 日、2023 年 12 月 18 日有

出勤，申请人确认考勤记录真实性。

六、解除劳动合同情况：申请人与第一被申请人之间的劳动

关系已经解除，系第一被申请人提出解除劳动关系，解除时间为

2023 年 12 月 18 日。

七、最后工作日：2023 年 12 月 18 日。

八、社会保险：由第一被申请人为申请人参保。

九、两被申请人关系：系总分公司关系。

十、加班情况：加班需要审批，申请人 2023 年 11 月 16 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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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月 15 日申请调休，申请人 2023 年 12 月工资条中包含加班费

118.97 元。申请人办理离职时曾对加班费提出过异议，之前均未

提出过异议。

十一、其他：第一被申请人愿意支付申请人高铁及公交费用

261.48 元。

十二、申请仲裁日期：2024 年 1 月 19 日。

双方有争议事项及本委认定情况：

一、关于工资差额问题。第一被申请人主张，申请人 2023

年10月应发工资为10483.87元、2023年12月应发工资为7548.39

元，申请人确认曾收到第一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 2023 年 10 月、

12 月工资条，且实发工资与工资条载明的一致，住房公积金、五

险、个人所得税实际扣发情况与亦工资条载明的情况一致，故本

委采信第一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工资条，并采纳第一被申请人关

于已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10 月、2023 年 12 月应发工资数额的主

张。关于申请人 2023 年 12 月出勤天数，第一被申请人主张，申

请人 2023 年 12 月出勤 10 天，并提交考勤记录佐证其主张，申请

人确认该证据真实性，其虽主张 2023 年 12 月出勤 13 天，但该主

张与考勤记录不一致，亦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存在考勤记录之外

的出勤时长，故本委对申请人关于出勤天数的主张不予采纳，并

采纳第一被申请人关于申请人出勤情况的主张。结合申请人工资

标准、出勤天数，经核算，第一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3 年

10月 7日至2023年 10月 31日期间工资11356.32元（计算公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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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000 元/月÷21.75 天/月×19 天）、第一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

2023 年 12 月 1日至 2023 年 12 月 18 日期间工资 5977.01 元（计

算公式：13000 元/月÷21.75 天/月×10 天）。经核算，第一被申

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10 月 7 日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期间

工资差额 872.45 元（计算公式：11356.32 元-10483.87 元）。因

第一被申请人已支付 2023 年 12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18 日期

间工资数额高于申请人工资标准，故申请人关于支付 2023 年 12

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18 日期间工资差额的仲裁请求，因依据

不足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二、关于加班工资问题。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

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第四十二条规定，劳动者主

张加班费的，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。申请人主张，

其 2023 年 10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18 日期间存在平时延迟工

作时间的加班 36小时，加班需要审批并可补休，其申请过补休，

但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加班时数、审批情况，其虽主张申请补

休后曾取消补休，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，亦未说明其补休后

的结余时数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本委对其关于延长工

作时间加班时数的主张不予采信，故其关于支付延长工作时间加

班工资的仲裁请求，因事实依据不足，本委不予支持。申请人主

张 2023 年 10 月 7 日、10 月 8日、12 月 9日休息日加班共 3天，

但根据国务院放假调休安排，2023 年 10 月 7日、10 月 8日属于

工作日，不属于休息日，申请人虽主张 2023 年 12 月 9日有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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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，但 2023 年 12 月 9日未有打卡记录，申请人亦未提交证据

证明其 2023 年 12 月 9日的提供劳动情况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

利后果，故其关于休息日加班工资的仲裁请求，因事实依据不足，

本委不予支持。

三、关于高铁及公交费用问题。因第一被申请人愿意支付申

请人高铁及公交费用 261.48 元，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，本委予

以照准。

四、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问题。第一被申请人主张，

其以申请人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与申请人的劳动关

系，录用条件一个是考勤、一个是月度工作小结，考勤必须要打

卡，月度工作小结必须每月提交，申请人有按要求进行打卡考勤，

但是未提交月度工作小结，导致其不清楚申请人的工作完成情况。

《劳动合同》及《员工手册》均已明确说明需要提交工作小结，

且其已于 2023 年 11 月 1日明确告知申请人要交工作小结，另两

次通过口头告知申请人交工作小结，但没有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交

工作小结的后果。本委认为，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

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第四十四条规定，因用人单

位作出的开除、除名、辞退、解除劳动合同、减少劳动报酬、计

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，用人单位负举证责

任。第一被申请人虽要求申请人提交月度工作小结，但并未明确

告知申请人未交月度工作小结可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，且其虽主

张不交月度工作小结会导致其不清楚申请人的工作情况，但据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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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审陈述，申请人部分工作内容通过企业微信形式上交，上级有

审核过，有审核意见，申请人已经修改，与其主张自相矛盾，可

见，月度工作小结并非其知悉申请人工作情况的唯一依据。综上

所述，第一被申请人作出解除劳动关系的依据并不充足，属于违

法解除劳动关系，应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

七条、第四十八条、第八十七条规定，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

关系赔偿金。结合申请人离职前月平均工资、在职时间，经核算，

第一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13000 元

（计算公式：13000 元/月×0.5 个月×2倍）。

五、关于第二被申请人的责任承担问题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民法典》第七十四条规定，法人可以依法设立分支机构。法

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分支机构应当登记的，依照其规定。分支机构

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，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；也可

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，不足以承担的，由法人承担。

第一被申请人系第二被申请人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，

其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，在第一被申请人经营管理的

资产不足以承担其在本案的责任时，应由第二被申请人承担补充

清偿责任。

裁决结果

本案经调解无效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七十四

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七条、第四十八条、

第八十七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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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、第四十八条、第四十九条，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

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第四十二条、第四十四条

之规定，裁决如下：

一、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第一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2023年10月7日至2023年10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872.45

元，第二被申请人承担补充清偿责任；

二、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第一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高铁及公交费用 261.48 元，第二被申请人承担补充清偿责

任；

三、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第一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13000 元，第二被申请人承担补充

清偿责任；

四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。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

力。如劳动者不服本裁决，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

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本裁决有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情形

之一的，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

院申请撤销裁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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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：孙 璇

二〇二四年三月二十日

书 记 员：区 倩 雯


